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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至18日，原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被訴以
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四項罪名，在
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法庭接受庭審。

自王立軍今年2月7日走出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被
押送北京之後，他的案情便深受中外各方的注目。由

重慶樹立的 「打黑英雄」 到叛國罪人，王立軍為何走
出這一步？如何走到這一步？眾多的謎團引起各種猜
測。在成都中院的法庭之上，檢察機關揭示了有關案
情，而王立軍自己也公開作了陳述。真相由此漸次展
示在法律的陽光之下。

【本報訊】中通社北京十九日消息：官方
19 日發布王立軍案詳訊，提及王立軍向當時重
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反映薄谷開來作案嫌疑後遭怒
斥，此後王立軍身邊三名工作人員遭非法審查。
雖然沒有提到「薄熙來」，但 「當時的重慶市委主
要負責人」可能是指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向中通社記
者表示，薄熙來可能會遭到徇私枉法與濫用職權
罪的判罰，但 「非法審查」按照慣例可能不判刑
事罪。而考慮到王立軍受賄305萬，薄熙來也不
排除追查出經濟犯罪。在薄熙來 「現身」王立軍
案後，預計將在十八大前遭到審判。

新華社這一報道稱，2012 年 1 月 28 日王立
軍向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反映薄谷開來在
「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 日上午

受到其怒斥，並被打了耳光。
何兵認為，之前薄谷開來案沒有提到薄熙來

，說明薄熙來不涉命案，也基本排除了死刑的可
能。按照王立軍案中提到薄熙來的行為，應判徇
私枉法與濫用職權罪。何兵認為，薄熙來不排除
與陳希同、陳良宇類似，追查出經濟犯罪。而受
賄罪一旦超過 10 萬，就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甚至
死刑。

何兵表示，非法審查意味着薄熙來沒有經過
黨內紀委和公安司法機關，就對王立軍身邊工作
人員進行拘禁等行為。但按照慣例，非法審查如
果不造成傷亡事故，也可能不進入刑法的判罰。

何兵認為，薄熙來要在黨內決定後再考慮移
交司法機關，薄熙來出現王立軍案的官方報道中
，說明黨內已經對薄案定調。預計薄熙來案將迅
速展開，在十八大換屆前最終 「拆局」。

早先也有黨務專家向中通社記者透露，離薄
熙來移交司法機關前尚有一步，即要看何時 「開
除黨籍」。

【本報訊】新華社的長篇報道披露，王立軍
曾收受大連實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明兩套住
房，後接受徐明請託，指令重慶辦案部門釋放三
名在羈押人員。

報道稱，王立軍案偵查過程中，有關方面陸
續接到對其涉嫌濫用職權、受賄的反映和檢舉，
偵查機關高度重視，經依法調查取證，掌握了相
關證據。

起訴書顯示，2010 年以來，王立軍身為重
慶市公安局局長，違反國家有關法律規定，未經
批准或者偽造批准手續，先後對多人使用技術偵
察措施，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侵犯了公民
的合法權益。

記者在庭審現場了解到王立軍涉嫌受賄的主

要事實：2009年4月，王立軍在擔任重慶市公安
局局長期間，其一直系親屬調北京某部門工作，
因為沒有房子，收受大連實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長徐明出資人民幣285萬餘元在北京購置的兩套
住房，並以其岳父名義辦理了購房手續。事後，
王立軍當面向徐明表達了感謝。同年7月，王立
軍接受徐明的請託，指令重慶辦案部門將已羈押
的潘某、王某、張某予以釋放。

2008 年 9 月、2009 年 11 月，王立軍在擔任
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局長期間，大連世源
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俊世先後兩次為其支
付在重慶租住的別墅租金共計 20 萬元。2009 年
10 月，王立軍接受于俊世請託，指令重慶辦案
部門將已羈押的楊某某予以釋放。

專家：黨內已對薄案定調

收徐明房產 私釋在押人員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王立軍案從偵查
、起訴到開庭審理，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
機關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依法辦
案。

在偵查階段，四川省成都市國家安全局、安
徽省合肥市人民檢察院和四川省人民檢察院分別
制定了周密的偵查訊（詢）問方案，調查了相關
當事人和大量知情人，掌握核實了大量證據，並
依法告知王立軍有權委託律師。

在審查批捕、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對偵
查機關收集、形成的證據等全部案件材料及時進
行了全面細緻的審查，多次提出補充偵查意見，
並及時向犯罪嫌疑人送達了權利義務告知書，依
法告知其有權委託辯護人。王立軍自行委託的律
師依法查閱、摘抄、複製了案卷材料。

案件提起公訴後，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
組成合議庭，向被告人及時送達了起訴書副本，
依法對開庭時間、地點予以公告，並向被告人及
其辯護人分別送達了開庭傳票和出庭通知，依法
告知了相關訴訟權利，依法保障了辯護人查閱、
摘抄、複製案卷材料和會見被告人等權利。

庭審前，王立軍的辯護律師 15 次會見了被
告人。王立軍的辯護人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瀋陽
分所律師王蘊採當庭表示，開庭前我們多次會見

了被告人，查閱了案卷。
王立軍在法庭最後陳述時表示： 「對檢察機

關指控的犯罪，我知罪、認罪、悔罪。」他說，
我的行為是犯罪行為，希望通過審判挽回和消除
在國際國內所造成的嚴重影響，同時希望通過審
判警示社會，讓更多人從我身上吸取教訓。面對
培養關心我的組織、社會各界和親人，我要在這
裡真誠地說， 「對不起，真的對不起，讓你們失
望了」。

王立軍：知罪認罪悔罪

王立軍，1959年12月26日出生，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山
市人。2007 年底，時任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
與薄谷開來（已判刑）結識。後王立軍被調往重慶市，先後
擔任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局長，黨委書記、局長，
副市長等職，一直與薄谷開來一家來往密切。

王立軍私自進入美領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公安機關對其
反映的薄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公民尼爾．伍德的問題高度重
視，成立覆查組，依法覆查並偵破了 「11．15」案件（按：
即尼爾．伍德命案）。

王立軍的揭發檢舉，客觀上對偵破 「11．15」案件起到
重要作用，為何還要起訴他徇私枉法？王立軍和薄谷開來一
家的矛盾是怎樣產生並逐步激化的？是什麼原因促使王立軍
叛逃？

根據記者旁聽法庭公開審理情況、媒體通氣會和辦案機
關介紹，王立軍案件的全過程和關鍵點逐漸明晰：

薄谷認殺人 王秘密錄音
──徇私枉法。
薄谷開來及其子薄某某與尼爾．伍德因經濟利益發生矛

盾，薄谷開來認為尼爾．伍德威脅到其子人身安全。
2011年11月12日，經與薄谷開來等人商議，王立軍以

尼爾．伍德涉嫌毒品犯罪為由，安排對其實施監控。
11月13日晚，薄谷開來、張曉軍（重慶市委辦公廳原

工作人員、薄谷開來家中勤務人員，已判刑）在重慶市南山
麗景度假酒店將尼爾．伍德投毒殺害。當晚12時許，王立
軍與薄谷開來通電話，得知其在酒店與尼爾．伍德見面、喝
酒等情況。

11月14日中午，薄谷開來在自己住處當面向王立軍講
述了其投毒殺害尼爾．伍德的具體經過，王立軍進行了秘密
錄音。

薄谷開來在證詞中說： 「11月14日中午，王立軍來到
『三號樓』（薄谷開來住處），當天見到王立軍以後，我詳

細告訴了他13號晚上我去見尼爾及實施投毒的過程。他讓
我不要再去想這件事，今後這事和我無關了，還讓我把案件
的記憶抹去。我講我有點擔心，他講過一兩個星期就好了
。」

公訴人當庭出示的錄音材料顯示：該音頻資料的對話人
為王立軍和薄谷開來，其談話內容為薄谷開來將毒殺尼爾．
伍德的詳細過程告知王立軍。

11月15日，尼爾．伍德被發現死亡後，王立軍指派與
薄谷開來關係較近的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國（已判刑
）負責該案的辦理，但沒有向郭維國等辦案人員告知其所掌
握的薄谷開來涉嫌殺害尼爾．伍德並有錄音證據的事實。爾
後，王立軍又打電話給已到案發現場的分管刑事偵查工作的
副局長黃某，要求其返回單位，不再負責該案辦理工作。王
立軍在供述中稱： 「當時自己的私心佔了主導，不想直面這
個案件。」

隱瞞薄谷到過命案現場
11月16日上午，郭維國、李陽（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

隊原總隊長，已判刑）、王鵬飛（重慶市公安局技術偵察總
隊原總隊長、渝北區公安分局原局長，已判刑）、王智（重
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原常務副局長，已判刑）做出
尼爾．伍德係酒後猝死的結論，王立軍未提出異議。

11月17日，王立軍主動將郭維國等人現場提取的記錄
薄谷開來到過現場的酒店監控錄影硬盤交給薄谷開來。薄谷
開來在證言中說： 「王立軍對我說這是南山麗景酒店的監控
錄影硬盤，錄影顯示我去見過尼爾以後，再也沒有其他人去
過。他的意思是為了保護我。」

11月18日，尼爾．伍德屍體在當地火化。當晚，王立
軍將該情況電話告知薄谷開來。張曉軍在證言中稱： 「2011
年11月18日晚上，王立軍給我打電話讓薄谷開來來接，薄
谷開來接過後說，王立軍來電話說了8個字 『化作青煙，駕
鶴西去』。」

面對涉嫌故意殺人這樣的重案，王立軍知情後為何不僅
不依法履職，反而故意包庇薄谷開來不受立案偵查？

王立軍在供述中稱： 「到重慶以後，我就經常去薄谷開
來家。我覺得薄谷開來對我挺不錯的。」我明知該案如果他
殺成立，會是重大案件，但為了不得罪薄谷開來，我迴避了
這個案件。 「說句實話，這個案件如果不是牽涉到薄谷開來
，我肯定會安排多管齊下，早就把這個案件查清了。」

公訴人指出，一系列證據證實：王立軍明知薄谷開來涉
嫌故意殺人卻故意包庇，不去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避見薄谷兒子產生矛盾
──矛盾產生。
雖然王立軍與薄谷開來關係密切，但並不意味着沒有矛

盾。證據顯示， 「11．15」案案發前，王立軍和薄谷開來就
因為種種原因產生過矛盾。

2011 年 8 月 12 日，薄谷開來之子薄某某有事想見王立
軍，王立軍人在重慶市區但不想見他，就讓司機說自己在萬
州，結果薄某某在夜赴萬州的路上差點出了車禍，薄谷開來
因此對王立軍很生氣。

「11．15」案件發生後，薄谷開來擔心案情暴露、採取
了毀證等一系列行動，王立軍對薄谷開來不斷折騰、知情面
不斷擴大產生不滿。

2011年12月14日，薄谷開來專門設宴，請參與 「11．
15」案件辦理、替自己掩蓋殺人行為的李陽、王鵬飛、王智
等人吃飯。

王立軍在供述中稱，第二天，郭維國帶着王智和王鵬飛

來到北京，我當着郭維國的面把王智和王鵬飛罵了一頓。我
認為應該是我罵他們的話傳回了重慶。從去年12月14日以
後，薄谷開來就跟我變臉了，接觸的時候就不一樣了，沒有
以前熱情了，開始對我防備。郭維國、王鵬飛、王智證言也
證實了上述情節。

2011 年 12 月底，王立軍身邊 4 名工作人員被非法審查
。王立軍和薄谷開來的矛盾越來越大。

遭重慶主要負責人掌摑
相關證人證言顯示，2012 年 1 月 28 日，王立軍向當時

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反映薄谷開來在 「11．15」案件中有
重大作案嫌疑，29 日上午受到其怒斥，並被打了耳光。當
時在場的郭維國在訊問筆錄中稱： 「打了王立軍，這個矛盾
就公開化了。」

矛盾激化後，王立軍當日即安排李陽等人重新調取證人
證言，妥善保管尼爾．伍德心血等關鍵物證，重新整理薄谷
開來涉嫌故意殺害尼爾．伍德的證據材料，並提供了其秘密
錄音資料。後又將整理的卷宗交由李陽等人轉移、保管。

王智在訊問筆錄中稱，1月29日，王立軍把我和王鵬飛
、李陽喊到他辦公室，讓我們把 「11．15」案件重新整理卷
宗。我們花了好幾天時間製作了卷宗。王立軍讓我、王鵬飛
和李陽分開保管，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王智還說，我知道王立軍當時和薄谷開來 「翻臉」了，
不然王立軍也不會讓我們整理這些卷宗，他啟動這個案子應
該有他個人的目的。

感處境危險叛逃美領館
──私自出走。
2012年2月2日，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工作分工被調

整，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職務。2月初，王立軍身邊
另外3名工作人員又被非法審查。王立軍感到自身處境危險
，遂產生叛逃的想法。

2月6日，王立軍以洽談工作為由，藉故取消原定公務
安排，於當日14時31分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重慶市有關部門證實，期間，重慶市委、市政府沒有任
何公務活動安排需要副市長到成都開展工作，沒有任何公務
活動需要副市長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進行外貿、外事接洽
，也沒有安排包括王立軍在內的副市長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
館開展外事活動。

起訴書顯示，在美領館內，王立軍與美領館官員就環境
保護、教育、科技等事項作了短暫交談後，即稱因查辦案件
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請求美方提供庇護，並書寫了政治避難
申請。

經重慶市和中央有關部門勸導，王立軍於2月7日23時
35分自動離開美領館，願意接受調查。

──揭露案情。
王立軍離開美領館後，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了薄谷開來

涉嫌故意殺害尼爾．伍德的問題，提供了所整理的相關證據
材料，還寫信給李陽要其向覆查尼爾．伍德死亡案件的有關
公安人員交出心血等關鍵物證。

公訴人指出，被告人王立軍整理的卷宗材料能夠證實，
薄谷開來有故意殺害尼爾．伍德的犯罪嫌疑。

王立軍自動出館後，公安部根據王立軍反映的情況，依
法對尼爾．伍德死亡案覆查。2012 年 8 月 20 日，安徽省合
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對薄谷開來、張曉軍作出有
罪判決。

【據新華社成都十九日電】

王立軍案庭審及案情始末王立軍案庭審及案情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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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媒體新華社19日播發6000多字的長篇報道《在法律的天平上》，披露王立軍案件庭審及案
情始末。該報道按時間順序，用 「徇私枉法、矛盾產生、私自出走、揭露案情、牽出他罪、檢舉立
功」 六個關鍵點詳細披露了王立軍案件的全過程 路透社

▲王立軍在接受調查期間，揭發他人重大違
法犯罪線索，為有關案件查辦發揮重要作用

▶ 19 日，北京一
家報攤上，幾家平
面媒體都刊登了王
立軍受審的報道，
一位市民正購買報
紙準備閱讀

中新社

新華社披露

最後陳述


